教职工申诉书SJQU-QR-XB-030 (A0)

	申诉主体
（本人姓名）
	
	出生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
	有效身份
证件类型
	
	身份证件号
	

	申诉人
所在单位
	
	岗位（职务）
	

	
	
	工号
	

	申诉人
住址
	
	联系方式
	

	
	
	电子邮箱
	

	被申诉主体（单位）
	

	申诉事项类型
	 依据《教职工违纪处分暂行办法》给予的处分；
 撤销名誉、奖励；
 考核定为“基本称职”或“不称职”；
 未按国家规定确定或者扣减工资福利待遇；
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提出申诉的其他事项。

	复核情况
	 申诉前已向被申诉主体的主管部门申请复核，但对回应和处理结果不服
 申诉事项或被申诉主体无主管部门，或被申诉主体就是主管部门
 不知道可以向哪个主管部门申请复核

	申诉请求
	

	申诉事实和理由
	（对应申述事项及请求，表达事实并提供如下相应证据材料）
□被申诉单位做出的处分（处理）决定书
□申诉人申诉事实和理由
□申诉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佐证材料
□申诉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：

	本人承诺：申诉过程中如实陈述全部细节，并愿意提供所有证据。申诉内容及请求均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，以法律法规为准绳，不捏造、夸大、隐瞒事实和诬告、陷害他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申诉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申述请求、事实和理由阐述等可单独附页，相应的证据材料请完整附后。
申诉须知
申诉前，请仔细阅读《教职工申诉处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全文请在上海建桥学院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专题网站中查看，网址：iso.gench.edu.cn

以下为部分内容摘要：
依据《教职工申诉处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5.2.2申诉人应在收到学校或由校内单位作出的处理决定之日起10日内，向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，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而导致逾期的，在障碍消除后10日内，可以向申诉处理委员会提起申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5.1.2 下列申诉事项不予受理，或应向其他相应受理机关提出：
a.劳动争议调解事项（向人事处及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提出）；
b.单纯举报、反映违规、违纪行为或问题的（向信访办或纪委提出）；
c.申诉人已向学校上级部门或校外有关部门申诉、反映、投诉、举报等，上级或有关部门已受理或已做出结论的（不予受理）；
d.申诉人已向纪委、监察、信访等部门反映、投诉、举报，有关部门已受理或已做出明确结论的（不予受理）；
e.中共党员对党内奖惩决定有异议的（向党委组织部门提出）；
f.对学术事务的认定有异议的（向学术委员会提出）;
g.已经过诉讼、仲裁等程序受理的（不予受理）；
h.逾期提出且无正当理由的（不予受理）；
i.与申诉人自身合法权益无关的事项（不予受理）；
j.本校教师在校外兼职从事教学、科研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事项，外校教师在我校兼职从事教学、科研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事项（不予受理）；
k.其他不属于申诉范围的事项。

[bookmark: _GoBack]5.1.3 对属于申诉范围的同一事项或已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的申诉，不重复受理。

